附件2

地方国库集中收付业务资格认定申请材料

一、申请行应向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提供以下书面材料：
（一）地方国库集中收付业务资格认定申请表（附件1）；
（二）地方国库集中收付业务资格认定申请书（附件3）。内容应当包括申请机构总行前十大股东控股情况（以申请书落款日期为准）、申请代理业务种类、申请机构的部门设置和分工、网点数量与分布、人员配备、岗位职责、相关内控管理建设、风险防范机制、资金汇划渠道、信息系统建设情况和服务承诺、国库集中收付业务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等；
（三）《金融许可证》副本、《营业执照》副本和《金融机构代码证》；
（四）申请机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有效身份证件，如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请的，还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被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
[bookmark: _GoBack]（五）地方国库集中收付业务资格评定指标一览表；
（六）最近两年境内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财务报表；
（七）最近两年金融监管部门、政府审计部门、会计师事务所最新监管报告、审计报告等；
（八）最近两年资金支付结算方面百万元以上案件发生及查处情况说明；
（九）最近两年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综合评价及支付结算、系统安全检查等方面的情况报告；
（十）最近两年申请行代理国库业务的情况，及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和其他监管部门对其代理国库业务的检查、处罚及整改情况；
（十一）申请材料真实性声明。
上述申请资料如为复印件，应当加盖单位公章。如果不存在相关情况，也须附说明，并加盖单位公章。其中，涉及第三项中的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和第七项按照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相关要求办理。
二、申请行应当同时向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提供业务承办行以下书面材料：
（一）业务承办行基本情况报告。内容包括：业务办理部门及职责、拟配备人员基本情况、资金汇划渠道、内控安全管理制度、服务承诺等；
（二）《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副本）》和《金融机构代码证》；
（三）最近两年业务承办行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财务报表；
（四）最近两年金融监管部门、政府审计部门、会计师事务所最新监管报告、审计报告等；
（五）最近两年业务承办行资金支付结算方面百万元以上案件发生及查处情况说明；
（六）最近两年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综合评价及支付结算、系统安全检查等方面的情况报告；
（七）最近两年业务承办行国库经收业务的情况，及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和其他监管部门对其代理国库业务的检查情况。
上述申请资料如为复印件，应当加盖单位公章。如果不存在相关情况，也须附说明，并加盖单位公章。其中，涉及第二项中的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和第四项按照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相关要求办理。

